	当事人
	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81MA9FX17Q71

	案件名称
	平顶山舞钢鑫合建材有限公司“10·29”较大中毒窒息事故案（单位）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7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壹佰零柒万伍仟（1075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2年10月29日20时40分左右，位于舞钢市尹集镇的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在对90m3/h商品混凝土生产线进行检修过程中，1人进入增效剂罐体内查看时突然坠入罐中造成硫化氢中毒窒息，另2人相继进入罐内救人，因施救不当导致硫化氢中毒窒息，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30.2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平顶山舞钢鑫合建材有限公司“10·29”较大中毒窒息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7号）：“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性质的认定意见，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违规盲目施救而造成的中毒窒息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对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及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于某某

	身份证号
	410481********0019

	案件名称
	平顶山舞钢鑫合建材有限公司“10·29”较大中毒窒息事故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4〕48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 年 12月 13日

	处罚结果
	对于某某处人民币贰万贰仟柒佰玖拾壹元捌角捌分（22791.88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2年10月29日20时40分左右，位于舞钢市尹集镇的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在对90m3/h商品混凝土生产线进行检修过程中，1人进入增效剂罐体内查看时突然坠入罐中造成硫化氢中毒窒息，另2人相继进入罐内救人，因施救不当导致硫化氢中毒窒息，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30.2万元。这起事故经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平顶山舞钢鑫合建材有限公司“10·29”较大中毒窒息事故调查组调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批复（平政文〔2024〕57号）：“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性质的认定意见，该起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违规盲目施救而造成的中毒窒息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建议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对舞钢市鑫合建材有限公司及主要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